马尔康市

2022年财政总决算分析报告

2022年,我市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和相关部门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加大组织收入力度，不断强化支出管理，深化财政制度改革，努力筹措调度资金，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保障各项重点支出，全市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现将2022年财政总决算分析如下： 

一、国民经济发展概况

202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65.66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58,670万元，其中：上划中央税收19,726万元（上划中央国内增值税10,500万元，上划中央国内消费税2万元，上划中央企业所得税5,972万元，上划中央国内个人所得税3,252万元）；上划省税收11万元（上划省增值税-150万元，资源税146万元，环境保护税15万元）；一般公共财政收入28,022万元，地方财政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8.94%，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4.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821元，同比增长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28元，同比增长5.6%。

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2年，全市一般公共财政总收入完成58,670万元，同比增加8,012万元，增长15.82%。其中，中央收入20,252万元，同比增加4,675万元，增加30.01%；省级收入297万元，同比减少548万元，下降64.85%；州级收入10,099万元，同比增加2,644万元，增加35.47%；县级收入28,022万元，同比增加1,241万元，增加4.63%。

2022年我市地方一般公共财政收入预算为27,935万元，实际完成28,022万元，为预算的100.31%，较上年同期增加收入1,241万元，增长4.6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9,359万元，同比增加收入503万元，增长2.67%；非税收入完成8,663万元,同比增加收入738万元，增长9.31%。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88,668万元，同比增长36,922万元，增长24.33%。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09,549万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022万元，执行预算的100.31%；上级补助收入162,514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18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0,71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0,620万元）,上年结转专项结余744万元,调入资金1,719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11,620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30万元，接受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援助收入4,500万元。减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8,668万元，上解上级支出6,187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620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09万元，年终结余12,265万元，实现了财政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8,792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3,576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406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2,951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676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183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76,158万元，其中: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320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17,045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47,5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2,951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1,261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71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102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6,869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3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8,79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6,70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1,073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7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47,5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资金72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上年结余8,056万元，收支相抵后，基金结余8,176万元。

三、财政收支分析

从2022年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来看，我市紧盯全年财政收入目标任务，确保收入及时足额入库，财政收入呈现出平稳增长，加强支出预算管理，优化支出结构，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主要体现在：

一是财政收入实现新突破。坚持抓发展促增收，支持税务部门依法征收、应收尽收，抓好重点税源监控和薄弱环节管理，挖掘增收潜力，夯实增收基础，改善收入质量，规范非税收入征缴，各征收部门积极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和经济下行等不利影响，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完成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022万元，增长4.63%。其中：国家税务总局马尔康市税务局完成22,175万元，增长5.76%；财政及相关执收单位完成5,8475,813万元，增长0.58%。从结构看，税收收入19,359万元，为预算的97.37%，较上年同期增长2.67%，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69.09%；非税收入8,663万元，为预算的107.57%，较上年同期增长9.31%,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30.91%。

二是支出规模达到新高度。面对巨大的增支压力，我们继续加大资金统筹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在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保民生的同时全力保障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实施，实现了财政支出规模持续壮大的目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188,668万元。

    三是支出结构得到新改善。财政部门在狠抓收入的同时，想方设法组织资金，全力确保工资、正常运转、民生民本及重点支出的需要，促进了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财政八项支出达到11.2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57个百分点。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481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0,296万元；教育支出22,471万元；科学技术支出37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37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7,443万元；节能环保支出7,996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4,397万元。

四是向上争资实现稳支出。[image: image1.wmf]2022年争取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140,710万元，比2021年增加39,363万元，增长38.84%，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11,620万元，有力支持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四、收支平衡情况

2022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022万元，执行预算的100.31%；上级补助收入162,514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18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0,71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0,620万元）,上年结转专项结余744万元,调入资金1,719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11,620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30万元，接受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援助收入4,500万元。减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8,668万元，上解上级支出6,187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620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09万元，年终结余12,265万元，实现了财政预算收支平衡。

五、人员机构编制及年末人数增减情况

（一）机构变动情况

2022年与2021年度比较年末独立核算机构总数增加四个，主要是原因是机构改革后机构数量变动。本地区本年度纳入本套决算编制范围的独立编制机构数共191个，比上年减少3个，变动情况及原因为2022年新增马尔康市人大、马尔康市政协和马尔康市教育局三个机构；独立核算机构数共170个，比上年减少1个，变动情况及原因为本年度减少马尔康市委办（本级）、马尔康市检察院、马尔康市法院、马尔康生态环境局。
（二）年末人数变动情况
2022年末实有人数2,748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人，其中在职减少1人。

按人员性质分析：本地区本年度年末实有人数为2,748人，比上年减少1人；年末实有离退休人数为3人，比上年减少-1人；变动情况及原因为本年度新进人员比退休人员多。年末实有其他人数为19人，比上年减少18人。

按单位性质分析：行政单位：本年度年末实有人数为970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本年度年末实有人数为259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本年度年末实有人数为1,513人。

（三）公共财政拨款开支人员变动

2022年与上年比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数减少1人，主要是各单位人员新招录和人员调动增减品迭后今年在职人员共减少1人。
六、关于2022年度马尔康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支决算录入表中返还性收入的说明

返还性收入出现负数，其他返还性收入为-790万元，主要是信用联社代征代缴减少。

七、年末学生人数减少

2022年年末学生人数4,761人，2021年年末学生人数4,768人，增加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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